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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召開日期

浙江滬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宣佈，本公司將於2017年8月23日
（星期三）在本公司於中國的主要營業地址召開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會議，其中以審
議及批准包括公告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之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六個月的中期業
績和建議派發中期股息等事宜。

承董事會命
浙江滬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

鄭輝
公司秘書

中國杭州，2017年8月9日

於本公告發佈日，本公司各位執行董事包括：詹小張先生、程濤先生和駱鑒湖女士；
本公司各位非執行董事包括：汪東杰先生、戴本孟先生和周建平先生；本公司各
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：周軍先生、貝克偉先生和李惟琤女士。


